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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报告 

 

信会师报字 [2025] 第ZA21330号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董事会： 

 

一、 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银保险”) 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 (以下简称“交强险”) 财务报表，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交强险业务专属

资产和专属负债表，2024 年度的交强险业务损益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以下简称“交强

险专题财务报表”) 。 

 

我们认为，后附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

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二、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

计师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按照中

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中银保险，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三、 强调事项——编制基础 

 

我们提醒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附注二关于编制基

础的说明。中银保险管理层编制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仅为满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

求之目的，仅供中银保险使用并按照相关法规要求提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因此，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不适于其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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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事项——使用和分发限制 

 

本报告仅向中银保险董事会出具，供其报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使用，除此之

外，本报告不应被任何其他人士所依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对任何其他人士使用本

报告产生的一切后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不得披露、提

及或引用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五、 管理层和治理层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的责任 

 

中银保险管理层 (以下简称“管理层”) 负责按照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

的编制基础编制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交强

险专题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中银保险治理层 (以下简称“治理层”) 负责监督中银保险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

报告过程。 

 

六、 注册会计师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

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

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

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使用者依

据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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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

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 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

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

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

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

险。 

 

(二)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三) 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四) 评价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包括披露) 、结构和内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

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朱建弟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澜笛 

 
 
 
 
 
 
 
 
 
 

中国•上海                              二〇二五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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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2024年度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 

 

一、 公司简介及交强险业务基本情况 

 

根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原保监会”) 2007 年 5 月 25 日颁

布的《关于核准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及有关事宜的批复》 (保监产险 [2007] 616 号) ，本公

司于 2007 年 5 月 25 日起开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以下简称“交强

险”) 业务。 

 

本公司对交强险业务资金不进行单独管理和运用，以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将

投资收益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 

 

本公司根据原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

行办法》 (保监发 [2006] 74 号) 规定的核算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具体的核

算制度和实施办法。 

 

二、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公司是根据原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

暂行办法》 (保监发 [2006] 74 号) 、《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 (保监发 [2006] 

90 号) 等相关规定、本公司报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之《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费用分摊实施 (暂行) 办法》 (以下简称“分摊方法”) 及附注三所述的主要会

计政策，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其编制目的是为了报送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使用。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本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专属资产、专属负债状况以及 2024 年度交强险业务的经营情况，专

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备案

的分摊方法一致，共同收入、共同费用的分摊结果准确。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是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以下简称“财政部”)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

他相关规定下的会计数据的基础上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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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 

 

(一) 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二) 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 

 

(三) 损益表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损益表中的保险业务收入、分出保费、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赔付支出、追偿款收入、转回未决赔款准备金、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以及专属费

用通过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明细获得有关数据。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损益表中分摊的共同费用及分摊的投资收益根据本公司向原

保监会报备的分摊方法中的分摊规则进行分摊。 

 

(四) 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专属资产和专属负债表中的应收保费、应收分保账款、预付赔

付款、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预收保费、应付分保账款、应付手

续费及佣金、应交税费、应付赔付款、应交保险保障基金和应交救助基金等通过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独立明细获得有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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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 (续) 

 

(五) 应收保费 

 

在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所有款项时，根

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

益。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保费，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保费的

原有条款收回所有款项时，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

额，单独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保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保费一起按信用

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以账龄分析法按以下比例计提一般坏账准备： 

 

账龄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90 天以内 0% 

91 天 - 180 天 25% 

181 天 - 365 天   50% 

365 天以上 100% 

 

(六) 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金额能够可靠计量，并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时予以确认。 

 

保险业务收入 

 

保险业务收入及分保费收入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

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并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认。

原保险合同，根据合同约定的保费总额确定保险业务收入金额。分保费收入，本

公司作为再保险接受人根据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分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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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 (续) 

 

(七) 保险合同成本 

 

保险合同成本指保险合同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且与向所有者分配利

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保险合同成本主要包括已发生的手续费及佣金支

出、赔付成本以及提取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等。 

 

赔付成本包括保险人支付的赔款以及在理赔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

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理赔费用以及在责任限额内垫付或承诺支付的抢救

费用，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应收取的代位追偿款，于确有证据表明与该代位追偿

款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该代位追偿款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确认为追偿款收入。 

 

(八) 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保险合同计量单元 

 

本公司在计量交强险保险合同准备金时，将交强险险种单独作为一个计量单元，

并在各个会计期间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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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 (续) 

 

(八) 保险合同准备金 (续) 

 

准备金计量方法 

 

保险合同准备金以本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

础进行计量。本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是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

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其中，预

期未来现金流出，是指本公司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

主要包括：1) 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险利益，包括赔付、死亡给付、残疾给付、

疾病给付等；2) 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付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护

费用、理赔费用等。预期未来现金流入，是指保险人为承担保险合同相关义务而

获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险费和其他收费。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

信息为基础，按照各种情形的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

的合理估计金额。 

 

本公司交强险未来现金流的平均久期不超过一年。 

 

本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本公司在保险期

内，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边际包括风险调整和剩余边

际： 

 

1) 本公司根据未来现金流量在金额和时间方面的不确定性影响，确定适当的风

险调整，增加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金额。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重

新计算风险调整金额，风险调整金额与上一资产负债表日余额之间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 

 

2) 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产生首日利得的，将其确认为剩余边际，作为

保险合同准备金的组成部分；发生首日损失的，将损失确认并计入当期损益。

在初始确认剩余边际后，以精算方法进行摊销，摊销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报告中交强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按照未来现

金流现值的无偏估计的 3.00%确定 (2023 年 12 月 31 日，按照 3.00%确定) ，

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按照未来现金流现值无偏估计的 2.50%确定 (2023

年 12 月 31 日，按照 2.50%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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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 (续) 

 

(八) 保险合同准备金 (续)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量的

各种假设。 

 

本公司在确认保险业务收入的当期，根据下列两者中较大者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

金：1) 根据总保费扣除首日费用后的余额按照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或风险分布

法得出的保险精算结果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2) 考虑赔付支出、保单维持成

本、保单理赔费用等未来净现金流出折现值和对应的风险边际计算的未到期负债

合理估计。 

 

其中，对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本公司采用 75%分位数法测算或参

考行业比例。 

 

未决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作为保险人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

案提取的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本公司在确定未决赔款准备金的同时考虑边际因素。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并已向本公

司提出索赔但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按最高不超过该保单对该保

险事故所承诺的保险金额，采用逐案估计法谨慎提取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

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本公

司提出索赔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发展

模式、经验数据等因素，选用链梯法、案均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

额为基础，同时考虑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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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 (续) 

 

(八) 保险合同准备金 (续)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

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理赔

费用准备金采用比率分摊法评估。 

 

其中，对于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本公司采用 75%分位数法测算或参考

行业比例。 

 

负债充足性测试 

 

在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对未决赔款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试。

如果评估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

按照其差额补提相关准备金；评估确定的相关准备金金额小于充足性测试日已提

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不调整相关准备金。 

 

保险合同提前解除的，本公司转销相关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余额，计入当期损益。 

 

(九) 专属费用 

 

专属费用是指本公司专为经营交强险业务所发生的、应当全部归属于交强险业务

的费用，如交强险业务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金及附加、交强险交通事故救助

基金、保险保障基金和其他专属费用等。 

 

专属费用乃以本公司的管理流程和经办人、审批人的专业判定为依据。本公司没

有重大的非交强险业务专属费用计入交强险的专属费用中。 

 

(十) 交强险交通事故救助基金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原保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项关于从交强险保险业

务收入中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相关通知规定的比例提取并缴纳交

强险交通事故救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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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 (续) 

 

(十一) 保险保障基金 

 

根据《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 (中国银保监会令 [2022] 7 号) 的规定，本公司

交强险业务按照保险业务收入的 0.8%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并缴纳到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设立的保险保障基金专门账户。当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行业总资产

的 6%时，可以暂停缴纳保险保障基金。 

 

(十二) 共同费用 

 

共同费用指不是专为经营交强险业务发生的，不能全部归属于交强险业务的费

用。 

 

本公司按照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备案的分摊办法分摊共同费用到本公司的

交强险业务，从而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本公司没有重大的专属费用混入

共同费用中向交强险进行分摊。 

 

(十三) 投资收益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的分摊 

 

分摊的投资收益包括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包含各项投资产生的利息收入、分红收入以及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等由于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之外的已实现利得或损失，减去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利息支出和相关的投资费

用。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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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政策 (续) 

 

(十三) 投资收益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的分摊 (续)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作为其他综合收益确认。如果

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

成的累计损失，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

工具，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

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通过损益转回，减值之后发生的公允价值增加直接在其

他综合收益确认。本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参照

投资收益的分摊方法在交强险和其他险种之间进行分摊。 

 

本公司分摊的投资收益是将本公司 2024 年度的投资净收益按照本公司报备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分摊方法，按照实际可运用资金量乘以公司投资收益率的

方法把投资收益在交强险和其他保险业务之间进行分摊得到。 

 

本公司实际可运用资金量按下列公式估算： 

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 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 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收到

的保费 - 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 - 报告期归属于该险种的实际支出的

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 

 

(十四) 判断及估计 

 

在编制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时，本公司管理层相信，本公司已应情形作出当时

最佳的判断及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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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表附注 

 

(一) 保险业务收入 

 

本公司交强险保险业务收入按车辆种类划分的明细如下： 

 

 2024年度 2023年度 

家庭自用车 21,172 19,165 

营业客车 3,200 6,245 

非营业客车 4,807 5,162 

营业货车 1,562 3,558 

特种车 7,005 2,801 

非营业货车 3,304 1,268 

摩托车     247 213 

拖拉机 - 7 

合计 41,297 3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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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表附注 (续) 

 

(二) 经营费用 

 

 2024年度 2023年度 

费用项目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 共同费用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787 - 730  - 

税金及附加 160 - 355  - 

保险保障基金 327 - 304  - 

救助基金 (9) - 209  - 

固定资产折旧  665 - 693 

人力费用  5,865 - 8,505 

其他资产占用费  225 -   330 

行政及管理费用 67 2,319 70 3,349 

差旅费 - 47 - 56 

会议培训费 - 15 - 24 

业务宣传费 - 130 - 225 

业务招待费 - 137 - 212 

公杂费 - 47 - 55 

邮电费 - 324 - 448 

水电费 - 53 - 53 

印刷费 - 9 - 10 

修理费 - 53 - 63 

其他 67 1,504 70 2,203 

合计 1,332 9,074 1,668 12,877   

  

本公司归属于交强险的经营费用按照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报备的分摊方法

进行分摊：专属费用直接确认；共同费用按照不同的费用性质采用不同的分摊规

则分摊至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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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表附注 (续) 

 

(三) 分摊的投资收益 

 

于 2024 年度及 2023 年度，投资收益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无应分摊至交强险部分。 

 

于 2024 年度及 2023 年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无应分摊至交

强险部分。 

 

(四) 应收保费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保费 139 140 

减：坏账准备 (139) (140) 

净值 - - 

 

(五) 抢救费用及追偿情况 

 

于 2024 年度，本公司实际垫付抢救费用 0 万元 (2023 年度：0 万元) ，没有以

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抢救费用 (2023 年度：无) ；另外，本公司于 2024 年度没

有得到对于上述垫付的抢救费用的追偿款项 (2023 年度：无) 。 

 

(六) 或有事项 

 

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存在若干未决法律诉讼事项，本公司管理层认为

该等法律诉讼事项不会对本公司交强险产生重大损失。 

 

鉴于保险业务的性质，本公司在某些日常业务相关的法律诉讼及仲裁中作为原告

或被告。这些法律诉讼主要牵涉本公司保单的索赔，且其部分损失有可能得到其

他回收残值的补偿。尽管现时无法确定这些或有事项、法律诉讼或其他诉讼的结

果，本公司相信任何由此引致的负债不会对本公司交强险业务资产及负债状况和

经营成果构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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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财务报表附注 (续) 

 

(七)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本专题财务报表批准日，本公司无需要说明的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八) 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之批准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批准。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管理层提供的辅助信息 

 

共同费用和投资收益分摊报告 

 

202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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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费用和投资收益分摊报告 

 

本公司共同费用的分配按照向中国金监局备案之分摊方法执行。其中，第三章共同费用

的分摊程序和标准，具体规定了共同费用与投资收益的分摊。 

 

具体分配方法如下： 

 

一、 共同费用分摊的程序 

 

(一) 在进行共同费用分摊时，将公司部门分为直接业务部门、投资管理部门 (分支机

构无此部门) 和后援管理部门三类 

 

直接业务部门，是指直接从事保单销售、核保核赔、理赔服务、客户服务管理的

部门，如销售、承保、理赔、再保、客户服务等部门。 

 

投资管理部门，是指专门从事保险资金投资运作和管理的部门。 

 

后援管理部门，是指为直接业务部门服务和进行公共管理的部门，如：董事会秘

书、办公室、人力资源、财会、战略规划、法律合规与稽核、信息科技以及总经

理室和董事会等部门。 

 

(二) 各级机构在将部门分为直接业务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和后援管理部门的同时，将

需要分摊的共同费用分为人力成本、资产占用费和其他营业费用三类 

 

人力成本，是指职工薪酬及其相关的支出，如：职工工资、职工福利费、职工教

育费、工会经费、住房公积金、社会统筹保险费、补充养老保险等。 

 

资产占用费，是指由于资产占用而发生或应当承担的费用，如：固定资产折旧、

租赁费、电子设备运转费、无形资产摊销、土地使用税、房产税、长期待摊费用

等。 

 

其他营业费用，是指除了人力成本和资产占用费之外的其他共同性营业费用，如：

业务招待费、会议费、宣传费、印刷费、邮电费、水电费、差旅费、公杂费、审

计费、绿化费、防预费、培训费、坏账准备、低值易耗品、修理费、企业财产保

险费、其它营业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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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同费用按险种分摊的过程和标准 

 

本公司按照以下步骤将共同费用分摊到险种： 

 

(一) 将人力成本分摊到险种 

 

(1) 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统一向险种分摊；将

其他后援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各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

门。 

 

(2) 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险种。其中，承保部门、销

售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保费占比分摊至险种；理赔部

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赔案件数占比和赔付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险种；

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险种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险种。 

 

(二) 将资产占用费分摊至险种 

 

(1) 一次分摊：将资产占用费按照各部门人数分摊至各部门。 

 

(2) 二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统一向险种分摊；将

其他后援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各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

门。 

 

(3) 三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险种。其中，承保部门、销

售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保费占比分摊至险种；理赔部

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赔案件数占比和赔付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险种；

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险种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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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同费用按险种分摊的过程和标准 (续) 

 

(三) 其他营业费用分摊至险种 

 

(1) 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统一向险种分摊；将

其他后援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各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

门。 

 

(2) 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险种。其中，承保部门、销

售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保费占比分摊至险种；理赔部

门的费用按照各险种赔案件数占比和赔付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险种；

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险种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和占比分摊至险种。 

 

(四) 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分摊到险种 

 

遵照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 

(保监会令 [2021] 11 号) 规定，公司根据业务的风险特征，对各个险类的几个

险种合并评估其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IBNR) ，需要将合并评估的已

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IBNR) 认定为共同费用，按照下述公式分摊到各

险种： 

 

某险种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IBNR) = 某险种分摊比例 × 该险类

报告期末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IBNR) 

 

某险种分摊比例 = (评估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的已赚保费 × 50% 

+ 评估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的已报告赔款 × 50%) ÷ (评估险类

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的已赚保费 × 50% + 评估险类截止至报告期末

滚动 12 个月的已报告赔款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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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费用按分支机构分摊的过程和标准 

 

本公司按照以下步骤将总公司发生的共同费用分摊到各分支机构： 

 

(一) 将总公司人力成本分摊到分支机构 

 

(1) 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再进行分摊；将其他

后援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2) 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各分支机构。其中，承保部

门、销售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保费占比分摊至分

支机构；理赔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赔案件数占比和赔付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分支机构；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

和占比分摊至各分支机构。 

 

(二) 将总公司资产占用费分摊到分支机构 

 

(1) 一次分摊：将总公司资产占用费按照各部门人数分摊至各部门。 

 

(2) 二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再进行分摊；将其他

后援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3) 三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各分支机构。其中，承保部

门、销售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保费占比分摊至分

支机构；理赔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赔案件数占比和赔付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分支机构；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

和占比分摊至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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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费用按分支机构分摊的过程和标准 (续) 

 

(三) 其他营业费用分摊至分支机构 

 

(1) 一次分摊：将投资部门的费用计入“投资收益”项目，再进行分摊；将其他

后援管理部门的费用按照直接业务部门人数占比分摊至直接业务部门。 

 

(2) 二次分摊：将归属于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分摊至各分支机构。其中，承保部

门、销售部门及其他直接业务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保费占比分摊至分

支机构；理赔部门的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赔案件数占比和赔付支出占比的各

50%分摊至分支机构；再保部门费用按照各分支机构分出保费与分入保费之

和占比分摊至各分支机构。 

 

(四) 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分摊到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作为费用归属对象时，公司在整个公司层面上对各险种的已发生未报案

未决赔款准备金 (IBNR) 进行总体评估，并将评估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 (IBNR) 作为共同费用按照下述公式分摊到各分支机构： 

 

分摊到某分支机构的某险种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IBNR) = 某分支机

构某险种分摊比例 × 某险种总体评估的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IBNR)  

 

某分支机构某险种分摊比例 = (该机构某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的已

赚保费 × 50% + 该机构某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的已报告赔款 × 

50%) ÷ (某险种截止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的已赚保费 × 50% + 某险种截止

至报告期末滚动 12 个月的已报告赔款 × 50%) 

 

以上分摊程序不考虑后援管理部门之间相互提供服务而产生的共同费用交互分

配需求。 

 

公司按照资产负债匹配的要求，将投资收益分摊到相应的归属对象。对于资产负

债匹配要求相同的资金，应当按照报告期实际可运用资金量的比例，将其在报告

期内的投资收益分摊到所确定的归属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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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投资收益分摊方法 

 

(一) 将投资收益分摊到相应的险种时，以月为基础，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确认、计

量各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各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 期初该险种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 报告期该险种实

际收到的保费 - 报告期该险种实际支付的赔款、给付 - 报告期归属于该险种的

实际支出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 

 

该险种分摊的投资收益 = 总投资收益 × 该险种实际可用资金量 ÷ 所有险种

实际可用资金量 

 

(二) 将投资收益分摊到分支机构时，分摊的标准以月为基础，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

确认、计量各分支机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各分支机构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 期初该分支机构实际可运用资金量 + 报告

期该分支机构实际收到的保费 - 报告期实际支付该分支机构的赔款、费用等 

 

该机构分摊的投资收益 = 总投资收益 × 该机构实际可用资金量 ÷ 所有机构

实际可用资金量 

 

本公司 2024 年度发生的共同费用为人民币 100,926 万元 (2023 年度：人民币

100,091 万元) ，分摊给交强险的共同费用为人民币 9,074 万元 (2023 年度：人

民币 12,877 万元) 。本公司 2024 年度净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37,834 万元 (2023

年度：人民币 31,286 万元) ，分摊给交强险的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0 万元 (2023

年度：人民币 0 万元) 。本公司 2024 年度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增

加其他综合收益人民币 9,812 万元 (2023 年度：增加人民币 2,205 万元) ，分

摊给交强险部分为人民币 0 万元 (2023 年度：人民币 0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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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交强险分部损益表 (业务分部) 

 

业务分部 
已赚保费 

赔付支出及 

追偿款收入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利润 / (亏损) 

年初累计 

经营亏损 

年末累计 

经营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1 2 3 4 5 6 7=1-SUM (2:5) +6 8 9=7+8 

家庭用车 21,093 16,808 (86) 736 4,652 - (1,017) (27,174) (28,191) 

非营业客车 5,440 4,867 (114) 155 1,056 - (524) (8,729) (9,253) 

营业客车  6,412 11,678 (968) 166 1,539 - (6,003) (35,320) (41,323) 

非营业货车  1,316 2,063 (39) 51 343 - (1,102) (8,567) (9,669) 

营业货车 3,602 4,673 (569) 111 703 - (1,316) (20,621) (21,937) 

特种车 3,111 2,616 313 110 726 - (654) (7,522) (8,176) 

摩托车 247 422 (34) 3 55 - (199) (3,107) (3,306) 

拖拉机 6 1 (3) - - - 8 (1,055) (1,047) 

挂车 - - - - - - - (3,067) (3,067) 

合计 41,227 43,128 (1,500) 1,332 9,074 - (10,807) (115,162) (12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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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交强险分部损益表 (地区分部)  

 

地区分部 
已赚保费 

赔付支出及 

追偿款收入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利润 / (亏损) 

年初累计经营 

利润 / (亏损) 

年末累计经营 

利润 / (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1 2 3 4 5 6 7=1-SUM (2:5) +6 8 9=7+8 

安徽分公司 2,692 3,513 149 (196) 482 - (1,256) (12,243) (13,499) 

北京分公司 875 634 (70) 40 339 - (68) 3,744 3,676 

大连分公司 717 550 (41) 42 178 - (12) (1,229) (1,241) 

福建分公司 1,172 1,347 (58) 53 305 - (475) (8,605) (9,080) 

广东分公司 3,420 3,236 (24) 158 620 - (570) (942) (1,512) 

广西分公司 551 278 17 42 144 - 70 677 747 

河北分公司 1,944 1,791 (997) 96 512 - 542 3,718 4,260 

河南分公司 2,313 1,945 132 105 528 - (397) (7,173) (7,570) 

黑龙江分公司 286 159 (51) 14 78 - 86 1 87 

湖北分公司 486 706 (275) 13 90 - (48) (1,706) (1,754) 

湖南分公司 1,245 1,437 233 24 257 - (706) (5,785) (6,491) 

江苏分公司 7,204 8,472 (301) 182 1,307 - (2,456) (27,413) (29,869) 

江西分公司 531 600 (25) 6 156 - (206) (3,495) (3,701) 

辽宁分公司 519 494 (2) 31 208 - (212) (2,717) (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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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交强险分部损益表 (地区分部) (续) 

 

   地区分部 
已赚保费 

赔付支出及 

追偿款收入 

未决赔款准 

备金提转差 

经营费用 
分摊的 

投资收益 
经营利润 /(亏损) 

年初累计经营 

利润 / (亏损) 

年末累计经营 

利润 / (亏损) 专属费用 
分摊的 

共同费用 

1 2 3 4 5 6 7=1-SUM (2:5) +6 8 9=7+8 

内蒙分公司 763 503 56 42 209 - (47) 96 49 

宁波分公司 951 993 (122) 18 212 - (150) (4,876) (5,026) 

山东分公司 1,600 1,599 (95) 69 490 - (463) (4,851) (5,314) 

山西分公司 655 579 (191) 38 170 - 59 206 265 

陕西分公司 1,116 1,204 215 30 359 - (692) (813) (1,505) 

上海分公司 3,597 3,775 1,533 109 562 - (2,382) (8,795) (11,177)   

深圳分公司 245 199 15 14 118 - (101) (1,947) (2,048) 

四川分公司 1,625 1,367 (87) 67 405 - (127) 213 86 

天津分公司 873 518 32 45 298 - (20) 1,760 1,740 

新疆分公司 315 171 (60) 23 76 - 105 (482) (377) 

云南分公司 426 294 56 20 97 - (41) 1,227 1,186 

浙江分公司 4,712 6,757 (1,462) 117 874 - (1,574) (33,568) (35,142)   

总公司 394 7 (77) 130 - - 334 (164) 170 

合计 41,227 43,128 (1,500) 1,332 9,074 - (10,807) (115,162) (125,969) 

 










